教学督导研究室副主任

职位说明书

	职位名称 教学督导研究室副主任（主持工作）

	职位编码  

	工
作
项
目
	1.组织制定本部门工作制度，并督促、检查制度的贯彻执行；

2.组织制定并实施本部门工作目标、工作计划，做好工作分工和落实检查；

3.根据《北京市中等专业学校督导工作暂行规定》，负责组织实施对学校教学工作的督导检查；

4.与相关部门协作，制订全校教研活动计划，并协助组织实施。同时，协同有关部门组织全校性公开课、专题讨论、学术研究、评教评学及经验交流等活动，不断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，活跃学术气氛；

5.负责学校各学术组织、参与的各种教学方面的学会（协会）的联络、管理工作；

6.负责本部门人员的教育、管理和考核，及时了解掌握人员思想动态，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思想工作；

7.组织参加与本部门工作相关的校际交流和协作；

8.落实本部门安全和廉政责任，负责本部门的安全和廉政教育管理工作；

9.做好与其它部门的协调工作；

10.完成领导交办的临时性工作。

	工
作
概
述
	本职位在校领导班子领导下开展工作：

1.了解并熟知学校中心工作、任务及目标；

2.根据学校工作部署和校领导的意图，积极协调各项日常工作，确保各项工作良好运转；

3.按照部门职责和分工及时布置，经常督促、检查，保证各项工作落实到位；

4.开展与本职位工作相关的调查研究；
5.及时准确地处理各项文件及制定实施计划。

	工
作
标 
准

	1.熟悉本职位涉及的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定；
2.制定的工作计划符合实际、重点突出，提出的建议措施合理可行；

3.处理问题及时、正确，办事效率高；

4.结合工作重点、难点，联系实际开展调查研究，提出建设性意见和解决办法；

5.爱岗敬业，勤政廉洁，加强与各部门协调配合。

	所需
知识
技能
	1.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经验，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，全局观念强；有良好的道德品质、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，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；

2.有较好的调查研究和文字写作能力；

3.熟悉督导研究室工作内容，能够有序组织开展工作；
4.具备高级讲师及以上职称资格。

	备注
	


